
附件 

 

关于起草《道路交通安全法（修订建议稿）》
的说明 

 

一、修改的必要性 

2004 年 5 月 1 日，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正式实施，在促进交

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好转、提升广大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

素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是，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特别

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

变化，道路交通安全及管理出现了许多新情况，执法实践遇到了

许多新问题，一些新出台的法律法规作出了许多新规定，“放管

服”改革推出了许多新制度新措施，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、依法

治理道路交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，推进科

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，以良法促进发展、保障善治；全

国人大常委会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执法检查报告以及全国人大代

表、政协委员就修改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提出具体意见建议。此

外，2018 年国家机构改革，涉及多个承担道路交通安全源头监管

的部门合并、职责调整，有必要作法律法规配套调整。 

（一）回应各界关注期待的需要。进入 21 世纪以来，我国

经济快速发展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道路

交通安全畅通。2015 年 11 月，原国务院法制办曾就《道路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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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法（修改建议稿）》《道路交通安全法（补充建议稿）》向

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。社会各界针对车辆和驾驶人管理、交通

事故处理等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内容，以及健全交通安全

管理体制、细化通行规则、完善法律责任等方面广泛建言献策，

需要对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的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完善。 

    （二）执法实践的需要。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施行以来，移

动互联网、人脸识别等新技术、新手段在公安交通管理执法中的

应用越来越广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执法手段、执法方式发生

了很大变化，在机动车登记、检验、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、

交通事故和违法处理等方面，先后推出了一系列“放管服”改革便

民措施，为保障改革措施于法有据、落地见效，需要对《道路交

通安全法》的有关条款作出修订。 

    （三）法律间相互衔接的需要。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实施以

来，《刑法（修正案九）》《行政强制法》《民法典》等一系列

法律颁布实施，《公路法》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行政处罚法》

等多部法律相继作出修订，涉及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职责任

务，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需要作出相应调整、补充和衔接。 

二、修改的主要内容 

修改过程中，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从打造现

代化道路交通治理格局、加强车辆和驾驶人源头监管、改善便民

服务、完善道路通行条件和通行规定、完善交通事故处理规定、

科学配置法律责任六方面入手，共修改 124 条，其中修改 84 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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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 39 条、删除 1 条，修改后的《道路交通安全法（修订建议

稿）》共 162 条。重点对以下内容作了修改： 

（一）提升治理效能，打造现代化道路交通治理格局。增加

“坚持以人为本、安全发展”“绿色发展”“协同共治”的基本原则；

明确政府领导责任；完善相关部门交通管理职责和各单位道路交

通安全主体责任；完善政府及相关单位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职

责；增加“提高信息化、现代化管理水平”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

作目标；建立道路交通安全联合激励惩戒制度；规范警务辅助人

员管理，加强执法监督力度。 

（二）坚持安全第一，大力加强车辆和驾驶人源头监管。增

加机动车生产、进口许可制度；完善机动车登记制度；增加重点

车辆动态管理规定；增加非机动车应当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

规定，明确违规生产、销售企业的法律责任，并鼓励为电动自行

车及其驾乘人员购买保险；明确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对出具

虚假检验结果的法律责任。 

（三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进一步改善便民服务措施。推动

相关证明凭证电子化；缩短机动车登记证书、号牌、行驶证审查、

发放时间；明确由海关检验合格的进口机动车上牌时免予安全技

术检验；增加交通事故快处快赔的规定；扩大道路交通事故社会

救助基金的使用范围；拓宽缴纳交通违法罚款的渠道；明确具有

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进行道路测试和通行的相关要求，以及违法

和事故责任分担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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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保障道路安全有序畅通，进一步完善道路通行条件和

通行规定。完善道路、停车场和道路配套设施的建设要求，将 “四

同时”制度上升为法律；明确机动车变更车道或者借道通行的避

让规则；增加未成年人乘车安全要求，完善安全带及安全头盔使

用规定；完善超载、载运爆炸物品、危险化学品、放射性物品的

规定。 

（五）坚持公平正义，进一步完善交通事故处理规定。完善

交通事故抢救和报警义务性规定，并明确划定警戒区域的安全要

求；扩大了交通事故调查手段和调取证据的范围；进一步完善事

故各方赔偿责任规定，并根据《民法典》《产品质量法》及相关

司法解释，增加生产、销售车辆及其零配件、安全头盔、安全座

椅等与道路交通安全有关产品，建设、养护、管理道路及交通设

施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交通事故赔偿责任规定；增加了交通事故

人民调解、行业调解、律师调解的相关规定。  

（六）科学配置法律责任，着力突出教育引导功能。坚持教

育为主、体现行政处罚“轻轻重重”的原则，对部分违法行为初

犯、偶犯的，可以给予警告处罚，自愿参加交通安全公益活动的，

可以免除处罚；对屡教不改的违法行为人可以提高处罚标准。加

大对“毒驾”“代扣分”“分心驾驶”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；完善酒

驾、醉驾处罚规定；增加了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的处罚

种类。 

此外，还明确了每年 12 月 2 日为“全国交通安全日”；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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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“机动车”“非机动车”“交通事故”“交通肇事逃逸”“废弃机动

车”“上道路通行”的定义表述；将“消防车”调整为“消防救援车辆”；

赋予了设区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有轨电车管理办法

的权限；完善了境外机动入境管理制度，明确香港、澳门特别行

政区和台湾地区入境车辆可以由广东、福建省根据实际制定具体

管理规定。 

 


